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液态配方奶采购项目院内议标再次公告
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就液态配方奶采购项目进行院内议标，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。
一、采购项目概况：
	序号
	采购项目
	数量
	服务期限

	1

	液态配方奶
（新生儿适用）
	按需

	总服务期3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可续签合同。



二、配送要求：
具有符合婴儿配方奶（液态）冷链配送的服务保障能力，当天上午收到采购单位定单后，下午5:00前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；当天下午收到采购单位定单后，次日上午12:00前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三、质量要求：
符合GB 10765-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配方食品，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执行，必须是合格的、未发现质量安全事故的产品。经监督部门检查抽检，如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而给予的罚款由供货方支付。如因产品质量问题而造成采购人的一切损失，由供货方负责，如双方对婴儿配方奶（液态）质量产生争议，以法定检验部门的检验报告为准。
四、其他要求：
1、进口产品必须有海关的报关单、报验单、出入境检验检疫卫生证书、入境货物检疫证明。
2、因供货方原因而导致产品用量不足、产品无法使用的，须在第一时间告知采购方，打书面报告，赔偿采购方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选用其他产品。
3、如遇物价调整，必须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采购人。
4、投标人资格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：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五、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（标书一正三副,正本须加盖红章）：
1）报价文件；
2）针对本项目的完整方案：提供符合新生儿配方奶（液态）配送标准的服务实施方案；
3）针对本项目的供货计划、运输能力保证；
4）提供产品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承诺书；
5）2020年1月1日以来投标产品供货的业绩（合同复印件）；
6）资格证明文件；
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，
②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，
③品牌代理授权书，
④其他相关资质证明。
六、报名事项：
1、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（17-2号楼-201室）报名，联系人：蔡老师、肖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016979、13967858136。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8月25日11时。
2、本次议标定于2023年8月25日14时15分，地点：16号楼2楼218会议室（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）。
3、我院为无烟医院，文明单位，院区内严禁吸烟，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，请投标人自觉遵守。
七、评标方法：
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、电话通知为准。
八、商务条款：
交货方式：按院方实际需要供货。
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日起一年，合同期满，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可续签合同，总服务期不超过3年。
付款方式：每月结算。
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
2023-8-23


附件：项目评分表
	
	评分项目

	商务技术分
70分
	1、招标要求响应情况（15分）：
根据投标文件中招标要求与采购服务需求的满足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满分15分。

	
	2、业绩（3分）：
2020年1月1日至今投标产品供货的业绩，每提供一个业绩得1分，最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合同复印件注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原件备查，同一家单位只能按一个业绩计算。）

	
	3、项目服务方案（15分）：
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针对医院的符合新生儿配方奶（液态）配送标准的服务实施方案的全面性、完整性,进行综合评议，得0-15分。

	
	4、供货计划、运输能力（5分）：
针对本项目的供货计划、运输能力进行比较：
承诺全程冷链配送的得2分。
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运输能力保证及供货计划得0-3分。

	
	5、产品质量（10分）：
根据产品的品牌认可度、产品质量、包装情况等综合评议，得 0-10分。

	
	6、售后服务承诺（10分）
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（包含响应时间、退换货方案、不合格产品的处理措施等）进行综合评议，得0-10分

	
	7、样品分（12分）：
根据样品质量进行综合评议，得0-12分。

	价格得分
30分
	价格得分（30分）：
满足招标要求且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得30分；
其他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分计算公式如下：价格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参与评审的价格）×30%×100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）。

	总分
	






